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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2025年第

一次专门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，本次

会议已于2025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独立董事。本次会议应

出席独立董事3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3人，经过半数独立董事推举，

独立董事穆培林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

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

规则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规定。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，

会议形成如下决议: 

一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

的议案》 

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业务经营

所需，定价政策遵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

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相关

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我们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，董事会审议该关

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。此外，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年初预计存在一定差异，是因市场变化以及供需

双方实际需要发生变化所致，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，对公司未产生重

大影响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 

二、审议并通过了《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

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》《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内部控制

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》和《关于申请撤

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》 

2024 年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整改，消除了 2023 年

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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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2025 年 4 月 25 日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中兴财光华”）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均

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；同日，中兴财光华出具相关专项

说明，确认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和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均已消除。同时，经公司逐条自查，不存在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九章所列示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

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公司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

他风险警示的条件。我们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

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，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

事会第四会议审议。我们将继续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切实采取有效措

施，持续改进公司治理，防范经营风险，保持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

的发展，切实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穆培林、魏忠雄、严震  

2025 年 4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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